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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 1日起，1996 年颁布施行后首次大修的职业教育法正式施行。新

修订的职业教育法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明确职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

方面享有平等机会，着力提升职业教育认可度，职业教育发展迎来新的春天。

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施行，直面职业教育发展痛点——

提升职业教育认可度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和高水平的技能技术，呼唤

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今年 5 月 1 日起，1996 年颁布施行后首次大修的职业教育

法正式施行。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明确职校学生在升学、就

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享有平等机会，着力提升职业教育认可度，职业教育发展迎

来新的春天。

随着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的施行，在全国各地，靠技能成就人生的幸福故事

越来越多。

认可度不高成最大困难

在人才培养的“蓄水池”中，职业教育至关重要。

“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是培养多样

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

育研究院院长和震教授说，发展职业教育，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需要，如果

没有职业教育，就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创新链，其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会

出现结构性断裂和缺失。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不高。2021 年《教育家》杂志发布的《中

国职业教育发展大型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受访学生和家长在选择“职业教育发

展面临的最大困难”时，“社会认可度”位居前列。

这是为何？有专家指出，一方面，由于此前高中教育一直采取分流模式，某

种程度上产生了“分层”的问题。职业教育往往被认为低普通教育一个层次，甚

至有不少家长认为，宁愿孩子读差一点的普通高中，也不愿去上职业中学。

另一方面，不少职校学生在升学、就业等方面遇到“隐形门槛”等不公平待

遇，强化了人们对职业教育地位的认知偏差。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陈李

翔指出，在升学上，接受职业教育的学历最高是大专，与普通高等教育没有连接



通道，继续深造的空间有限；在就业上，不少职校毕业生反映在考公务员、企事

业单位招聘等过程中遭遇“学历歧视”，即使入职后，在后续晋升中也或多或少

面临壁垒，包括“同工不同酬”的窘境。

“由于培养目标定位模糊，有的职业院校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未能从学科教

育中独立出来，教育质量尚不能适应眼下技术发展和企业生产需要，致使学生毕

业后难以适应所从事的工作。”陈李翔说。

一位曾带过毕业班的职校老师介绍，有一届班级 30 多人，毕业 2 年后，几

乎所有人都有离职记录，离职后仍从事本专业的仅有 3人。在该老师看来，职校

学生离职率高既与薪资、地位有关，也与很多学生找不到职业方向和意义相关。

投入影响产出，教育领域同样如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认识上有误区，

觉得职业教育不太需要花钱。可事实上，由于需要更多的场地、设备和耗材，举

办职业教育本身就是一项高投入事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职业教育办

学成本是普通教育的 3倍左右。

从这个意义上看，和震认为，国内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还不够。据统计，中国

高职的招生数占高等教育的 55%以上，可高职所获得的财政直接投入只占整个高

等教育的 20%左右。

由“层次”到“类型”是重要转变

今年 5月 1日起，新职业教育法施行，诸多规定直面发展中的问题。和震表

示，新法的实施，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技能型社会的新阶

段，同时也宣告了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形成。

新法首次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由“层

次”到“类型”，是重要转变。陈李翔说，这有利于塑造社会共识，提升职业教

育的认可度。

与此前“分流”不同，新法在对待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问题上，提出

“协调发展”，还规定“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学习成果融通、互认”。“以

往职业教育是‘二流教育’‘次等教育’的说法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适

合的教育’。”陈李翔表示。

出口畅方能进口旺。在升学上，新法打通了之前的“断头路”，专科不再是

职业教育的“天花板”。“法律规定在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本科职业教育专业、在

专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本科职业教育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

陈子季表示，职校学生不仅能读大专，还可以上本科。这从法律层面畅通了职校

学生的发展通道，将大幅提高学生上中等职业学校的积极性。

新法实施前，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其实已在全国开展。在广东工商职业技

术大学就读的小叶是“中职升本科”招生改革的受益者。“走职业教育这条路，

我选对了！”回想起自己从中等职业学校一步步考上本科的经历，小叶心情激动。



初中毕业的小叶，来到广东省佛山市的勒流职业技术学校学习。当时的他内

心很焦虑，感觉与大学生活无缘了。“在老师和家人的鼓励下，我始终没有放弃

自己的‘大学梦’。”小叶说。终于，凭借不懈努力，小叶通过职教高考成了一

名大学生。

就业方面，如何破除“隐形门槛”？新法规定，用人单位不得设置妨碍职校

毕业生平等就业、公平竞争的报考、录用、聘用条件。各地积极响应新法要求，

不断拓宽职校学生就业渠道。北京市日前印发《关于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方案》，将本市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纳入公务员招考范围的规定，引发社会

关注与热议。不少专家表示，此举为职业教育发展带了好头，具有风向标意义。

在资金投入上，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曾天山认为，职业教育不能

完全依靠政府投入，应在学校的公益逻辑和企业的市场逻辑中寻求结合机制。新

法对此也有回应，将优化教育经费支出结构，鼓励多渠道依法筹集发展职业教育

的资金，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对职业教育资助与捐赠。

增进校企之间的了解互信

目前，中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职业教育体系，共有职业学校 1.12 万所，

在校生超过 2915 万人，但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仅 30%左右。如何在

发展职业教育中培育更多能工巧匠？

人才培养中，教学质量很重要，其根本在教师。一名职教老师透露，在当地，

中职学校的师资来源主要是高校应届毕业生，很难招到合适的专业教师。

“仅靠职校的教师队伍还不够，要建设‘学校双师+企业培训师’新型双师

型教师队伍。”和震介绍，新法加强了对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建设，建立健全职

业教育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并鼓励职校聘请技能大师、劳动模范、能工巧匠、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等担任专兼职教师、设立工作室。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更是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要途

径。然而在实践中，校企合作经常面临浅表化、不深入的困境。重庆市龙门浩职

业中学校摸索出自己的路子。在学校智能制造公共实训基地的教室内，重庆机电

增材制造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正在给同学们讲解 3D 打印技术和操作规范。该实

训基地由企业和学校共同打造，每年为上千名学生提供实训机会。

除了“校中厂”，还有“厂中校”。在位于重庆市南岸区茶园新区的重庆盟

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100 余名龙门浩职中实习学生分布在各个作业

工段，由课长、组长、老技工等人员“一对一”指导。

“我们还开设了‘订单班’‘现代学徒制班’，学校和企业共同拟定人才培

养计划方案、共同编写教材、共同招生、共同培养。”龙门浩职中校长钟代文深

有体会，“只有不断培育、强化共赢点，增进校企之间的了解、互信，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才能走深走远。”

“如何有效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一直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难点。”陈李

翔表示，新法进一步强调了企业的主体作用，比如，引导企业按一定比例设立学



徒岗位，鼓励和支持有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能力的企业与职校开展多形式合作，对

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实施奖励、税费优惠等政策支持。

有需求，才会受欢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避免

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和震认为，这样才能形成职业教育模式的差序格局，为

行业门类齐全、产业形态不同、技术技能迭代的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各种技

术技能人才。

“当前，还要不断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地位和待遇，为他们展示技能、切磋

技艺提供平台，营造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

能的社会氛围，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陈李

翔说。


